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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706

证券简称：曲江文旅 公告编号：

2017-024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5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大唐芙蓉园芳林苑酒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3,117,8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873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柳三洋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长李耀杰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柳三洋先生代为出席，董

事骆志松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张俊瑞先生代为出席,�董事李铁军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

事柳三洋先生代为出席，董事臧博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杨涛先生代为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高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它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080,268 99.9596 37,537 0.0404 0 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080,268 99.9596 37,537 0.0404 0 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080,268 99.9596 37,537 0.0404 0 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080,268 99.9596 37,537 0.0404 0 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080,268 99.9596 37,537 0.0404 0 0

6、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7,034 90.2392 37,537 9.7608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向金融机构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080,268 99.9596 37,537 0.0404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批准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080,268 99.9596 37,537 0.0404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080,268 99.9596 37,537 0.0404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议

案

347,034 90.2392 37,537 9.7608 0 0

6

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347,034 90.2392 37,537 9.7608 0 0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长批准公司利用自有闲

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347,034 90.2392 37,537 9.7608 0 0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347,034 90.2392 37,537 9.7608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6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回

避表决，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92,733,234�股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9�项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啸中、贾凡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贵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2日

股票代码：

600468

股票简称：百利电气 公告编号：

2017-020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5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民和道12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7,392,9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695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左斌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赵久占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董事杨川先生因身在外地

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刘敏女士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9,273,928 91.1406 28,119,044 8.8594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047,298 97.0554 9,345,674 2.9446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9,273,928 91.1406 9,345,674 2.9445 18,773,370 5.9149

4、 议案名称：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047,298 97.0554 9,345,674 2.9446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9,273,928 91.1406 28,119,044 8.8594 0 0.0000

6、 议案名称：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9,273,928 91.1406 28,119,044 8.8594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047,298 97.0554 9,345,674 2.9446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16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13,270,657 32.0627 28,119,044 67.9373 0 0.0000

2

2016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32,044,027 77.4202 9,345,674 22.5798 0 0.0000

3

2016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

13,270,657 32.0627 9,345,674 22.5797 18,773,370 45.3576

4

2016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32,044,027 77.4202 9,345,674 22.5798 0 0.0000

5

2016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3,270,657 32.0627 28,119,044 67.9373 0 0.0000

6

2016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

13,270,657 32.0627 28,119,044 67.9373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32,044,027 77.4202 9,345,674 22.579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莹、胡新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

2017-029

债券代码：

112174

债券简称：

13

广田

01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13

广

田

01

”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

通知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下称

“《募集说明书》” ）及《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下称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规定，若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债券面值总额未超过本期债

券总额的三分之一，需重新通知，另行拟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时间，但不得改变会议议案。 再次通知

后，即使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仍然不足本期债券总额的三分之一，会议仍然可按再次通知中所说明

的会议时间、地点、议案等进行。 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50%以

上（不含50%）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2、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本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

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持有人，下同）均有同

等约束力。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债券受托管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金证券” ）就召集“13广田01” 20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 ）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国金证券

2、会议时间：2017年5月31日14：00�至15:00

3、会议地点：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非现场与现场相结合，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及传真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5、债权登记日：2017年 5月 23日（以下午 15:00�时交易时间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6、参会登记时间：不晚于 2017年5月31日 10:00�前（可以通过传真或邮件方式送达指定的登记地

址，以工作人员签收时间为准）

7、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权利：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次发行债券之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

债券持有人会议。 因故不能出席的债券持有人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债券持有人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债券持有人。

（2）持有“13广田01”的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列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发表意见，但不能行使表

决权：

①债券发行人；

②持有本期债券且持有债券发行人 10%以上股权的股东；

③持有本期债券且持有债券发行人 10%以上股权的股东的关联企业；

④债券受托管理人（但债券受托管理人持有本期债券时除外）；

⑤其他与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债券持有人；

⑥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详见附件一）。

2、关于修订《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详见

附件二）。

3、关于同意设立“13广田01” 专项偿债账户的议案（详见附件三）。

三、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登记办法

1、债券持有人为法人的，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

公章）、法人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由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式，参见附件

五）、法人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

2、债券持有人为非法人单位的，由负责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证券账户卡；由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理人身份证、债券持有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负

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式，参见附件五）、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

公章）；

3、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由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理

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式，参见附件五）、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4、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传真或邮寄方式将本通知所附的参

会回执（参会回执样式，参见附件六）及相关证明文件，于2017年5月31日10:00前通过专人、传真或邮寄

方式送达下述发行人，邮寄方式的接收时间以工作人员签收时间为准。

5、联系方式：

发行人：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98号广田集团大厦25楼证券部

联 系 人：张平、朱凯

电 话：0755-25886666-1187

传 真：0755-22190528

四、表决程序和效力

1、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50%以上（不含50%）表决权的

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涉及

须经有权机构批准的事项，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

未参加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明示不同意见的债券持有人和投弃权票的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效力和约束

力。

2、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以记名方式投票。债券持有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以本期债券面值人民币

100�元为一票，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

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表决票样式，

参见附件四）。

3、 采取通讯等方式参加非现场投票的债券持有人授权的经办人在 2017年 5月 31日 15:00�点前

通过传真方式投票表决， 每一张债券 （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拥有一票表决权， 传真号码：

0755-22190528。

4、本次会议由债券受托管理人指派的代表担任会议主持人。

5、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监票人为两人，负责该次会议之计票、监票。会议主持人应主持推举该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之监票人，监票人由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担任。 与发行人或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

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不得担任监票人。 会议主持人如果对提交表决的决议结果有任何怀疑，可以对

所投票数进行点算；如果会议主持人未提议重新点票，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对

会议主持人宣布结果有异议的，有权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重新点票，会议主持人应当即时点票。

6、会议主持人根据表决结果确认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并应当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

7、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债权，不得与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

的有效决议相抵触。

8、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后二个工作日内将决议于监管部门指

定的媒体上公告。

五、其他事项

参加会议的本期未偿还债券之债券持有人自行承担差旅费用及食宿费用。

特此通知。

附件一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根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二次、第三次解锁

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第二次解锁： 以2011-2013年净利润平均值为基数，2015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50%，以

2011-2013年营业收入平均值为基数，2015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5%；

第三次解锁： 以2011-2013年净利润平均值为基数，2016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80%，以

2011-2013年营业收入平均值为基数，2016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80%。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1、 公司2015� 年合并报表中净利润310,855,283.94元， 以2011-2013年净利润平均值396,507,

702.78元为基数，2015�年的增长率为-21.60%， 低于50%； 公司2015� 年合并报表中营业收入8,010,

010,888.27元， 以2011-2013年营业收入平均值6,959,877,871.54元为基数，2015� 年的增长率为

15.09%。 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次解锁条件。

2、 公司2016年合并报表中净利润400,440,538.91元， 以2011-2013年净利润平均值396,507,

702.78元为基数，2016年的增长率为0.99%， 低于80%； 公司2016年合并报表中营业收入10,112,537,

436.36元，以2011-2013年营业收入平均值6,959,877,871.54元为基数，2015�年的增长率为45.30%。 未

达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三次解锁条件。

此外，公司激励对象曾嵘、范志谋向公司提出辞职并已获得同意，根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第二条“激励对象

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第一款第四项“激励对象辞职、因个人原因被解雇” 中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原激励对

象曾嵘、范志谋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85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因此，公司进行了三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具体如下：

1、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

购注销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获授的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的424.2万股限制性股票（按公司实施2015年度权

益分派前计算） 以及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朱旭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70万股限制性股

票（按公司实施2015年度权益分派前计算）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7.38元/�股。 本次回购事项所需资

金总额为36,471,960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由此，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625,

429,863股变更为620,487,863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部

分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成。

2、2016年08月2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情况的议案》，同意对

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曾嵘、范志谋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850,000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

2016年6月27日，公司实施了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截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620,498,66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

根据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回购价格相应调整为（7.53-0.15-0.1）/（1+1.5）=2.912元/股。本

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551,219,657股减少至1,550,369,657股。

2016年11月0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850,000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事宜。

3、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激励对象获授的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13,

290,000股限制性股票（按公司实施2015年度权益分派后计算）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912元/股。

本次回购事项所需资金总额为38,700,480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由此，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

司股份总数将由1,550,369,657股变更为1,537,079,657股。 截至本会议通知发出之日，公司本次部分

限制性股票注销事宜正在办理中。

上述三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实施办理。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上述三次回购注销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不会对公司就“13广田01” 债券的还本付息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特提请“13广田01” 20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就公司完成上述三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相应减少注册资本，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13广田

01”项下的债务，也不要求公司就“13广田01”提供额外担保。

附件二

关于修订《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4月完成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公

开发行及上市，并适用《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下称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年修订）相关

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司拟修订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八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如下：

（三）当发行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

申请破产时， 对是否接受发行人提出的建议，以

及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

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如下：

（三）当发行人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导致的

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时，对是否接

受发行人提出的建议，以及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

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第九条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

应当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四）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

者申请破产；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当召

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四）发行人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导致

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第十七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为债券持有人会

议召开日期之前3个交易日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为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

前的第五个交易日

特请“13广田01” 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

附件三

关于同意设立“13广田01” 专项偿债账户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359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深圳广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25日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60,000�万元的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59,460万元，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网上发行认

购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中瑞岳华验字【2013】第0131号验证报告，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

所对网下发行认购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川华信验（2013）23号的验证报告，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中瑞岳华验字【2013】第0135号验证报告。 截止

本通知公告日，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因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未来不存在募集资金监管问题，为解决本次债券偿债资金的接收、存

储及划转问题， 公司申请设立本次债券专项偿债账户 （开户银行：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账号：

11003913171503），特请“13广田01” 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

附件四

“13广田01” 20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2

关于修订《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3

关于同意设立“13广田01” 专项偿债账户的议案

债券持有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个人（签字）：

受托代理人（签字）：

持有本期债券张数（面值人民币 100�元为一张）：

表决说明：

1、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 、“反对” 或“弃权” ，在相应栏内画“√” ，并且对同一项议案只能表示

一项意见；

2、未填、填错、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

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

附件五

“13广田01” 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13广田01” 20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人对审议事项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2

关于修订《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3 关于同意设立“13广田01” 专项偿债账户的议案

注：1、请在“同意” 、“反对” 、“弃权”任意一栏内画“√” ；

2、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视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3、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如果本授权委托书指示表决意见与表决票有冲突，以本授权委托书为准， 本授权委托书效力视同

表决票。

委托人签名（法人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面额为￥100�的债券张数：

委托人的证券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7年 月 日

附件六

关于召开“13广田01” 20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参会回执

兹确认本人/本单位或本人/本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将出席“13广田01” 20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

人会议。

债券持有人（签署）：

（公章）：

“13广田01” 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号码：

持有“13广田01” 债券张数（面值 100�为一张）：

参会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

2017-030

债券代码：

112241

债券简称：

15

广田债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15

广

田债”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

通知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下称“《募集说

明书》” ）及《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下称“《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 ） 的规定，若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债券面值总额未超过本期债券总额的

三分之一，需重新通知，另行拟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时间，但不得改变会议议案。再次通知后，即使拟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仍然不足本期债券总额的三分之一， 会议仍然可按再次通知中所说明的会议时

间、地点、议案等进行。 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50%以上（不含

50%）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2、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本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

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持有人，下同）均有同

等约束力。

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债券受托管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金证券” ）就召集“15广田债” 20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 ）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国金证券

2、会议时间：2017年5月31日15：00�至16:00

3、会议地点：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非现场与现场相结合，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及传真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5、债权登记日：2017年5月23日（以下午 15:00�时交易时间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6、参会登记时间：不晚于2017年5月31日10:00� 前（可以通过传真或邮件方式送达指定的登记地

址，以工作人员签收时间为准）

7、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权利：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次发行债券之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

债券持有人会议。 因故不能出席的债券持有人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债券持有人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债券持有人。

（2）持有“15广田债” 的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列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发表意见，但不能行使表

决权：

①债券发行人；

②持有本期债券且持有债券发行人 10%以上股权的股东；

③持有本期债券且持有债券发行人 10%以上股权的股东的关联企业；

④债券受托管理人（但债券受托管理人持有本期债券时除外）；

⑤其他与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债券持有人；

⑥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详见附件一）。

2、关于修订《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详见

附件二）。

3、关于同意设立“15广田债”专项偿债账户的议案（详见附件三）。

三、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登记办法

1、债券持有人为法人的，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

公章）、法人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由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式，参见附件

五）、法人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

2、债券持有人为非法人单位的，由负责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证券账户卡；由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理人身份证、债券持有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负

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式，参见附件五）、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

公章）；

3、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由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理

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样式，参见附件五）、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4、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传真或邮寄方式将本通知所附的参

会回执（参会回执样式，参见附件六）及相关证明文件， 于 2017年 5月 31日 10:00�前通过专人、传真

或邮寄方式送达下述发行人，邮寄方式的接收时间以工作人员签收时间为准。

5、联系方式：

发行人：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98号广田集团大厦25楼证券部

联 系 人：张平、朱凯

电 话：0755-25886666-1187

传 真：0755-22190528

四、表决程序和效力

1、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50%以上（不含50%）表决权的

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但其中涉及

须经有权机构批准的事项，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

未参加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明示不同意见的债券持有人和投弃权票的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效力和约束

力。

2、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以记名方式投票。债券持有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以本期债券面值人民币

100�元为一票，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

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表决票样式，

参见附件四）。

3、 采取通讯等方式参加非现场投票的债券持有人授权的经办人在 2017年 5月 31日 16:00�点前

通过传真方式投票表决， 每一张债券 （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拥有一票表决权， 传真号码：

0755-22190528。

4、本次会议由债券受托管理人指派的代表担任会议主持人。

5、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监票人为两人，负责该次会议之计票、监票。会议主持人应主持推举该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之监票人，监票人由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担任。 与发行人或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

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不得担任监票人。 会议主持人如果对提交表决的决议结果有任何怀疑，可以对

所投票数进行点算；如果会议主持人未提议重新点票，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对

会议主持人宣布结果有异议的，有权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重新点票，会议主持人应当即时点票。

6、会议主持人根据表决结果确认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并应当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

7、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债权，不得与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

的有效决议相抵触。

8、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后二个工作日内将决议于监管部门指

定的媒体上公告。

五、其他事项

参加会议的本期未偿还债券之债券持有人自行承担差旅费用及食宿费用。

特此通知。

附件一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根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二次、第三次解锁

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

第二次解锁： 以2011-2013年净利润平均值为基数，2015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50%，以

2011-2013年营业收入平均值为基数，2015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5%；

第三次解锁： 以2011-2013年净利润平均值为基数，2016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80%，以

2011-2013年营业收入平均值为基数，2016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80%。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1、 公司2015� 年合并报表中净利润310,855,283.94元， 以2011-2013年净利润平均值396,507,

702.78元为基数，2015�年的增长率为-21.60%， 低于50%； 公司2015� 年合并报表中营业收入8,010,

010,888.27元， 以2011-2013年营业收入平均值6,959,877,871.54元为基数，2015� 年的增长率为

15.09%。 未达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次解锁条件。

2、 公司2016年合并报表中净利润400,440,538.91元， 以2011-2013年净利润平均值396,507,

702.78元为基数，2016年的增长率为0.99%， 低于80%； 公司2016年合并报表中营业收入10,112,537,

436.36元，以2011-2013年营业收入平均值6,959,877,871.54元为基数，2015�年的增长率为45.30%。 未

达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三次解锁条件。

此外，公司激励对象曾嵘、范志谋向公司提出辞职并已获得同意，根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第二条“激励对象

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第一款第四项“激励对象辞职、因个人原因被解雇” 中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原激励对

象曾嵘、范志谋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85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因此，公司进行了三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具体如下：

1、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

购注销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获授的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的424.2万股限制性股票（按公司实施2015年度权

益分派前计算） 以及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朱旭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70万股限制性股

票（按公司实施2015年度权益分派前计算）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7.38元/�股。 本次回购事项所需资

金总额为36,471,960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由此，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625,

429,863股变更为620,487,863股。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部

分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成。

2、2016年08月2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情况的议案》，同意对

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曾嵘、范志谋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850,000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

2016年6月27日，公司实施了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截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620,498,66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

根据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回购价格相应调整为（7.53-0.15-0.1）/（1+1.5）=2.912元/股。本

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551,219,657股减少至1,550,369,657股。

2016年11月0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850,000股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事宜。

3、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激励对象获授的未达到第三期解锁条件的13,

290,000股限制性股票（按公司实施2015年度权益分派后计算）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912元/股。

本次回购事项所需资金总额为38,700,480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由此，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

司股份总数将由1,550,369,657股变更为1,537,079,657股。 截至本会议通知发出之日，公司本次部分

限制性股票注销事宜正在办理中。

上述三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实施办理。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上述三次回购注销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不会对公司就“15广田债”债券的还本付息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特提请“15广田债” 20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就公司完成上述三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相应减少注册资本，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15广田

债”项下的债务，也不要求公司就“15广田债”提供额外担保。

附件二

关于修订《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完成2015年公司债券的公开发行及

上市，并适用《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下称“《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 ）的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年修订）相关规定，为进

一步规范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司拟修订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八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如下：

（三）当发行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

请破产时，对是否接受发行人提出的建议，以及行

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如下：

（三）当发行人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导

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时，对是否接受发行人提出的建议，以及行使债券

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的方案作出决议；

第九条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应

当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四）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

申请破产；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应

当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四）发行人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

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

产；

第十七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为债券持有人会议

召开日期之前3个交易日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为债券持有人会议

召开前的第五个交易日

特请“15广田债”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

附件三

关于同意设立“15广田债”专项偿债账户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359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深圳广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9日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59,000�万元的公司债券， 扣除发行费用后，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8,467.50万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网上发行认

购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瑞华验字[2015]482700006号《验资报告》，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

所对网下发行认购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川华信验（2015）10号的《验资报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瑞华验字[2015]482700007号《验资报告》。 截止本

通知公告日，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因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未来不存在募集资金监管问题，为解决本次债券偿债资金的接收、存

储及划转问题， 公司申请设立本次债券专项偿债账户 （开户银行：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账号：

11003913171503），特请“15广田债”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

附件四

“15广田债” 20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2

关于修订《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3 关于同意设立“15广田债”专项偿债账户的议案

债券持有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个人（签字）：

受托代理人（签字）：

持有本期债券张数（面值人民币 100�元为一张）：

表决说明：

1、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 、“反对” 或“弃权” ，在相应栏内画“√” ，并且对同一项议案只能表示

一项意见；

2、未填、填错、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

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

附件五

“15广田债”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15广田债” 20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人对审议事项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2

关于修订《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3 关于同意设立“15广田债”专项偿债账户的议案

注：1、请在“同意” 、“反对” 、“弃权”任意一栏内画“√” ；

2、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视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3、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如果本授权委托书指示表决意见与表决票有冲突，以本授权委托书为准， 本授权委托书效力视同

表决票。

委托人签名（法人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面额为￥100�的债券张数：

委托人的证券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年 月 日

附件六

关于召开“15广田债” 20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参会回执

兹确认本人/本单位或本人/本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将出席“15广田债” 20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

人会议。

债券持有人（签署）：

（公章）：

“15广田债”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号码：

持有“15广田债”债券张数（面值 100�为一张）：

参会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年 月 日


